
上海市普陀区发改委政府信息依申请转主

动公开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普我委政府信息的管理，促进政府信息管理

动态调整的制度化、规范化，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转主动公

开工作，逐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上海市

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法律法规，制

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依申请转主动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将属

于本行政机关制作或获取的、公文公开属性认定为“依申请

公开”的政府信息，按照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向社会主动公开

的政府信息。 

第三条（职责分工） 

办公室负责我委政府信息依申请转主动公开工作的协调、

推进和落实工作。 

各相关科室配合办公室对本科室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公

开依据、公开形式、公开时限、公开方式作审核和确定工作。 

第四条（基本原则） 



政府信息依申请转主动公开工作，应当遵循公正、便民、

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适用范围） 

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政府信息，各行政机关应当实施依

申请转主动公开： 

（一）同一信息一年内被 3 名以上（含 3 名）申请人分别

申请，且我委已通过依申请渠道予以公开的； 

（二）未纳入主动公开范围的“请示”、“函”等公文类

政府信息，上级行政机关、其他行政机关已作出相应批复或

复函，且批复、复函信息主要内容已向社会主动公开的； 

（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我委提出将某项政府信

息主动公开的建议，我委收到建议后认为信息内容与公共利

益相关且不涉及国家秘密的。 

第七条（例外情形） 

实施依申请转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得涉及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登记、信

用等内容。 

第八条（启动程序） 

办公室可以采取口头或建议书方式督促各公文拟稿科室

实施政府信息依申请转主动公开；各公文拟稿科室研究决定

后，将处理情况告知办公室。 



各公文拟稿科室应定期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自查，一旦

发现符合第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应当及时启动依申请转主

动公开程序。 

第九条（公文类转换程序） 

“请示”、“函”等公文类政府信息实施依申请转主动公

开的主要程序包括： 

（一）办公室对公文类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进行审核、确

定后，向公文拟稿科室提出“依申请转主动公开”的建议； 

（二）公文拟稿科室确认后重新起草发文单，并在发文单

上注明“依申请转主动公开”的属性和理由； 

（三）委主要领导对该公文公开属性作最终确认，并重新

签发发文单； 

（四）在公文重新签发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办公室通过

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发布信息； 

（五）对于重新签发前已归档的公文，各相关科室应做好

公开属性变更情况说明和重新归档工作。 

第十条（非公文类转换程序） 

非公文类政府信息实施依申请转主动公开的主要程序包

括： 

（一）办公室对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进行审核、确定后，

报委主要领导签字确认； 



（二）办公室在行政机关负责人确认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发布信息。 

第十一条（公开方式） 

区政府门户网站设立依申请转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专栏。办

公室按照统一格式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集中公开依申请转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十二条（信息备案） 

对“请示”、“函”等公文类政府信息实施依申请转主动

公开的，办公室应在文件重新签发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

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平台修改备案信息的公开属性。 

第十三条（文件移交） 

对“请示”、“函”等公文类政府信息实施依申请转主动

公开的，办公室应当在文件重新签发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分别向区档案馆送交纸质文本各一份。 

第十四条（法律规定） 

《条例》、《规定》等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施行日期）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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